
“智障男子失踪三年后出狱”

后续

抢劫案再审改判

吕天喜免于刑罚

据人民网消息 失踪三年的智障

人吕天喜，突然从监狱出来，且名字和

出生年月都被弄错，经调查，吕天喜犯

罪事实清楚，并非替人顶罪，但事后吕

天喜的家属证实已从官方领取了 35

万元支票。（详见《淇河晨报》2011 年 9

月 5 日 7 版、9 月 7 日 11 版、10 月 17

日 10 版）2 月 16 日上午，吕天喜抢劫

一案在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开庭再

审，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吕天喜犯

抢劫罪，免予刑事处罚。而原判其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000 元的判决被

同时撤销。

经再审审理查明，2008 年 8 月 22

日下午 4 时许， 原审被告人吕天喜在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网通公司门口

人行道上，趁被害人宋清明（男，时年

91 岁）不备之机，从其上衣口袋内抢

走 55 元现金，并将被害人推倒在地后

逃离。之后，吕天喜被目击群众追赶上

并抓获，案发后，赃款已退还被害人。

法庭另查明， 原审根据法律规定

表述的被告人自报姓名（田星）和出生

地等身份情况有误。另经司法鉴定，吕

天喜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对本案

应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针对该案原审与再审判决结果的

差异， 西工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审

判长李进说，我国刑法有规定，尚未完

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

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吕天喜属于限

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依法应负法律

责任，但考虑到吕天喜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判处刑罚，故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至于这是否涉及到国家赔偿？ 有

律师表示， 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 被告人有罪的判决不属

于国家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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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俩月大婴儿“病亡”

被弃荒野 20 小时后生还

据大河报消息 2 月 13 日，网友“飞龙

在宇”在网上发帖，称洛阳市伊川县平等村一

个婴儿因被家人怀疑病亡而扔在荒野中，没

想到第二天家人去再看孩子时，发现孩子还

活着，现孩子已被带回家。 15 日，记者就此事

进行了采访。

怀疑婴儿病亡，忍痛弃之荒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伊川县平等乡平等

村的翟瑞刚添了一个儿子。

翟瑞刚说，出生后，孩子很健康。“大年

初一孩子有点咳嗽，乡里的医生说没啥大问

题，吃点药就好了。 ”

可是 2 月 7 日凌晨 5 时， 孩子突然呕吐

起来。“我们赶紧把孩子送到伊川县一家医

院，到医院时，孩子出现了发烧和抽搐的现

象。”翟瑞刚说，医生说捂得太严，才出现这种

症状。 由于担心孩子，翟瑞刚先后把孩子送

到洛阳市两家医院治疗，诊断结果都是肺炎、

脑炎，并怀疑有败血病。

2 月 11 日下午，翟瑞刚为孩子办理了出

院手续，决定次日带孩子到郑州治疗。

“回家路上我觉得孩子不对劲儿，腿变硬

了，呼吸也很微弱。 我看孩子情况很不好，觉

得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想把孩子抱回家让老

人看一眼。 ”翟瑞刚说。

当晚 9 时， 翟瑞刚发现孩子好像没了呼

吸。 按当地的风俗，这么小的孩子去世是不

能下葬的，只能给孩子穿戴整齐“送走”。 翟

瑞刚的父亲决定亲自把孩子“送走”，他给孩

子穿好衣服后，还专门多包了两个棉被，然后

把孩子送到离家 4 里的一个山坡上。

想再看孩子一眼，发现孩子活着

把孩子“送走”后，翟瑞刚一家人一夜未

眠。 2 月 12 日下午 5 时，在把孩子“送走”将近

20 个小时后，翟瑞刚的父亲由于想念小孙子，

忍不住独自来到山坡上查看， 想最后看孩子

一眼。

“当时看到孩子还在，我跑过去把他抱起

来，没想到孩子一下睁开了眼睛。我又惊又喜

又怕，我用随身带的水杯喂孩子水，他居然知

道喝。”爷爷抱着“失而复得”的孙子一路跑回

家。

“看到父亲把孩子抱回家，我们都不相信

那是真的， 直到听到孩子的哭声我才反应过

来。 ”翟瑞刚说，一家人既高兴又愧疚。

“很后悔当时没把孩子送医院，自己没医

学常识就草草地给孩子送走了。”看着眼前的

孩子，翟瑞刚一脸心疼和歉疚。

翟瑞刚说：“孩子这么小， 在零下几摄氏

度的环境中待了一夜，不知道遭了多大的罪，

希望他长大后不要怪父母的无知， 我会用一

辈子的时间来加倍呵护和关爱孩子。 ”

应及时送孩子到医院就诊

记者查询伊川 2 月 11 日晚的气温在零

下 4

℃

左右，不足两个月大的孩子在荒野中待

了近 20 个小时未死亡，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对此，洛阳东方医院儿科主任黎敏说，这

么小的孩子生病还在野外待了一夜， 没有死

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孩子能活着，除了跟包

裹得严实有一定关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室

外温度低，冰冻状态下孩子代谢不旺盛，对孩

子的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尽管孩子活着，身体

受到伤害是肯定的， 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到

医院进行正规治疗。

同时，黎敏还建议，家长不能凭借自己的

经验判断孩子的病情，发现孩子异常时，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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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瓷作为我国陶瓷艺术类唯一代表入选韩国世博会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获悉， 由河南省贸促会和郑州市组织推荐的郑商瓷作为我国陶瓷艺术类的唯一代表参加 2012 年韩国丽水

世博会，并成为中国馆全球合作伙伴。 郑商瓷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民协陶瓷专业委员会主任阎夫立在继承商代青瓷制作

工艺和吸收“五大名瓷”精华的基础上发明的绿色环保新瓷种，其名取“郑州”“商都”“瓷之国粹”的首字组成，曾作为郑州文化品牌

参加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上图为郑商瓷作品（2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2 月 13 日， 开发商河南得源置业有限公

司项目部负责人郭巧珍对该事件进行了解

释，说他们的项目是经过批准的。“由于中牟

县服装厂经营不善， 服装厂将土地先后进行

了两次转让，最后我们以 60 万元的价格从一

个名叫化良的男子手中买过来。 ”郭巧珍说，

他们买的时候包括土地以及地上附属物 ，赔

偿方面他们找过陈先生，但陈先生不愿意。

随后， 郭巧珍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赔偿协

议，显示赔偿陈先生 50 万元，“但后来陈先生

他们反悔了”。 既然对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

致，陈先生的房屋为何还会被强拆呢？

“因为我们委托了拆迁公司，后来拆迁公

司说他们拆错了， 再后来我们就找不到拆迁

公司了。 ”郭巧珍解释。

对开发商说拆迁公司“拆错房屋” 的说

法，陈先生以及家人都表示不满。“拆错了？ 不

可能。 拆房子的时候我们都在家，如果要拆，

屋里肯定是空的。 ”与此同时，陈先生的父亲

陈进喜还对那份签名为“陈进喜”的赔偿协议

提出了异议，“我患白内障半年多了， 啥都看

不清楚，怎么可能签字？ ” （据《东方今报》）

居民半夜被抬出屋

房屋遭强拆

事后开发商竟称“拆错了”

核心提示

凌晨 3 时，正在家中睡觉，突然被几个人抬出屋，紧接着房子被

强拆。 2 月 13 日，相关开发商终于露面，竟然说拆迁公司拆错了。

陈先生在中牟县解放路与城河街交叉口

附近开了一家烟酒店，2 月 6 日凌晨， 他们的

房子突然被拆了。“凌晨 3 点来了一群人，撬

开门，五六个人按着我，掐着我的脖子，连衣

服都不让穿，把我从屋里抬出来，啥都不说就

把房子给拆了。 ”陈先生说，货物都没有搬出

来，损失了七八万元。

陈先生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及

时报了警，但警察来了没多久就离开了。

事发当天， 记者来到处理此事的中牟县

城关派出所，见到了所长王伟立。 王伟立说，

他们已经接到群众报案，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2 月 10 日， 记者再次来到中牟县城关派

出所，负责处理此事的民警表示，他们接到报

警后就赶到现场，但拆迁的人已经走了，他们

没找到人，就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但因当

时天比较黑，没有发现太多的线索。

据了解， 中牟县公安局已对此事件成立

了专案组，将尽快侦破此案。 此外，记者了解

到，中牟县政府已经责成国土、规划、建设部

门，冻结停办开发商的所有手续，发现有违规

行为，将一查到底并追究责任。

事件：

凌晨 3 时，两层居民楼被强拆

警方：

已成立专案组，会依法进行处理

开发商：

拆迁公司拆错房 ,公司愿赔偿


